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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4_AE_E8_A1_A5_E5_c36_326754.htm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(局)、计划生育委员会： 为进一步

加强和规范对中央补助地方计划生育事业专项经费的管理，

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

法》和《计划生育事业单位财务制度》，我们研究制定了《

中央补助地方计划生育事业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，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附件：中央补助地方计划生育事业专

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二○○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附件： 第一章

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中央补助地方计划生育事业专项经

费(以下称中央专项补助经费)的管理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益，

支持和促进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

口与计划生育法》和《计划生育事业单位财务制度》，结合

计划生育工作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中央专项补

助经费是为了落实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，支持地方基层

计划生育事业发展，由中央财政设立的专项补助经费。 第三

条 中央专项补助经费的使用坚持“突出基层、专款专用、加

强管理、保证效益”的原则。中央专项补助经费不得用于省

本级(含计划单列市，下同)。任何单位、部门不得挤占和挪

用。 第四条 中央专项补助经费的分配要向贫困地区、少数民

族地区倾斜。 第五条 中央专项补助经费的使用必须接受财政

、审计和上级计划生育等有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。 第二章 开

支范围及分配办法 第六条 中央专项补助经费主要用于全国基



层计划生育业务工作所需经费。具体开支范围包括： (一)计

划生育避孕节育手术补助费。用于农村育龄夫妻和城镇无业

育龄人员(含不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育龄人员)实施孕情

、环情监测；放取宫内节育器；人工流产术、引产术；输卵

管、输精管结扎术以及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诊治等费用。 (

二)困难地区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补助费。用于困难地区农村家

庭按规定由中央财政负担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。 (三)基层

计划生育服务设备购置补助费。用于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站(所

、室)手术、网络、宣传等业务设备更新购置补助费。 (四)宣

传教育补助费。用于基层计划生育部门宣传教育资料印制等

业务费。 (五)国家计生委和财政部共同确定的其他补助项目

。 第七条 中央专项补助经费每年由财政部和国家计生委按照

公开、公正、效率的原则，选择上年度各地对计划生育工作

影响较大的财政收支状况、总人口、贫困地区人口等客观因

素，根据国家政策和各因素对经费需求的影响程度，参考工

作实绩，采用因素分配法计算分配，并于七月底以前下达给

省级财政和计划生育部门。 第八条 省级财政和计划生育部门

收到中央专项补助经费后，须结合地方财力和计划生育工作

实际，在两个月以内进行分配和下达。 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检

查 第九条 财政部和国家计生委要加强中央专项补助经费的财

务管理，并采取直接或委托检查的方式进行监督检查。 第十

条 省级财政和计划生育部门对本地区使用的中央专项补助经

费要加强管理，建立考核制度，实行追踪问效，定期进行监

督检查，并于每年三月底以前，将经费分配和使用情况、监

督检查情况书面报财政部和国家计生委。该报告将作为考核

各地对中央专项补助经费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分配中



央专项补助经费的参考依据。 第十一条 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

，财政部和国家计生委将视情况减少，缓拨或暂停中央专项

补助经费： (一)省级截留中央专项补助经费的；(二)擅自改

变中央专项补助经费开支范围使用经费的；(三)因管理不善

，给国家财产和资金造成损失和浪费的；(四)其他违反本办

法的行为。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各省级财政和计划生育部

门可根据本办法，制定本地区中央专项补助经费的实施办法

。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和国家计生委负责解释。 第十四

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